
   
 

  
  

 

 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 

  

  

 
 

審核二ＯＯ五至Ｏ六年度

開支預算  

答覆編號

HPLB(PL)061

問題編號  

1724  

管制人員的答覆

總目：  91 地政總署 分目：

綱領：  (1)土地行政

管制人員： 地政總署署長

局長：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

問題：在物業管理方面，  2005 年政府將出售  15 項物業。請提供有關物業名稱。

提問人：陳鑑林議員

答覆：該  15 項物業包括下列  13 個住宅單位、  1 個鋪位及  2 個停車位：  

(i)  香港北角和富道  25 號和富中心  

(i i) 香港北角英皇道  303-309 號麗宮大廈  

(i i i) 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  104 號 

(iv) 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  140 號 (2 個單位  )  

(v) 九龍深水埗荔枝角道  144-148 號 

(vi)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 31-35 號置輝閣  

(vii) 九龍深水埗大南街  129 號 

(vii i)  九龍石硤尾巴域街  59 號 

(ix) 九龍紅磡崇潔街  31 號崇敬樓  

(x) 九龍紅磡環景街  11 號 

(xi)  九龍紅磡環樂街  9 號 

(xii) 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 466-472 號恩佳大廈  

(xii i)九龍觀塘雲漢街  85 號南僑大樓  

(xiv)香港山頂加列山道  8 號的  2 個停車位

簽署︰

姓名： 劉勵超

職銜： 地政總署署長

日期：  6.4.2005 


